
 

 

鄂州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征求《鄂州市生态环境领域降成本优环境

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函 
 

市发改委、市行政审批局、葛店开发区管委会、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认真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若

干措施的通知》（鄂政办发[2023]20 号），进一步降低企业生

态环境领域制度性成本，减轻企业环保管理负担，发挥优化营商

环境改革创新精神，我局制定了《鄂州市生态环境领域降成本优

环境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现征求贵单位意见建议。请

于 2023年 9 月 22 日将加盖公章的书面意见反馈至我局，无意见

也需正式回复。 

联系人：吕昭琪    联系电话：027-60281838 

电子邮箱：346158053@qq.com 

 

 

                            鄂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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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生态环境领域降成本优环境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认真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若

干措施的通知》（鄂政办发[2023]20 号），进一步降低企业生

态环境领域制度性成本，减轻企业环保管理负担，发挥优化营商

环境改革创新精神，特制定以下措施。 

一、探索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 

对于生产工艺单一、环境影响较小、建设周期短（盘活存量,

租用厂房）、处于合规产业园区（五年内进行了区域环评或规划

环评）且按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等十七大类二十四小类

建设项目（具体见附件 1），在企业自愿的原则下，在项目开工

前，可探索实施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具体办理方式为： 

属于以上类别的项目申请单位无需编制正式环评报告表，仅

在申请告知承诺审批的表样（具体见附件 2）中针对项目的性质、

规模、地点、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作出‚一

口清‛说明，相应审批部门在 2个工作日内作出予以批准的决定，

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经调查核实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建设项目，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书

面通知建设单位，并说明理由。） 

审批部门的书面审批意见与一般环评审批区分开来，审批文

号含有‚告‛字，同时在意见中说明项目为实施‚两证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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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步申办排污许可。 

建设过程中发生环评重大变动的，依法重新办理‚两证合

一‛；不属于重大变动的，无需重新办理，排污前一次性变更排

污许可证。 

二、持续实施环评打捆审批 

在《鄂州市环评‚打捆‛审批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的基础上，着重推广一批纺织服装、服饰业，木材加工和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

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

仪表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维修业等九类建设项目及其

他集中搬迁入园的报告表项目，开展同类项目环评‚打捆‛审批，

并明确相应企业的环保责任。 

三、简化产业园区项目环评审批流程 

对于可试点开展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的产业园区（满足

以下条件：1.已依法完成规划环评或区域性统一环评工作，且采

纳落实了相关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2.产业园区环境质量符合国

家及本市上一年度相关考核要求，未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列入区

域限批范围；3.产业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完善、运行稳定；4.产业

园区环境管理和风险防控体系健全且近 5 年内未发生重大环境

事件。），可实施以下环评审批流程简化政策： 

1. 生产设施不变，仅原辅料和产品发生变化的生物药品制

造及其研发中试建设项目，经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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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种类和排放量未超过原环评批复的，无需重新办理环

评。其中，涉重金属重点行业、涉有毒有害污染物、涉新污染物

的项目不得简化管理要求。 

2. 纳入试点的产业园区内，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挥发

性有机污染物的单项新增年排放量小于 0.1 吨，氨氮小于 0.01

吨的，项目环评审批中，建设单位免于提交主要污染物总量来源

说明，由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统筹总量指标替代来源，并纳入管理

台账。 

四、帮办环境影响登记备案 

对涉及畜禽养殖、大气治理工程、旅游开发、水利、交通运

输业等五类行业按规定应进行网上环境影响登记备案的企事业

单位，实行环境影响登记备案表专人指导帮办，节约企业制度成

本。 

帮办对象应确保提供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备案完成后，

填报单位或个人应严格落实环境影响登记表中所填的环境保护

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五、建设项目厂房豁免环评 

对不涉及环境敏感区的项目，其前期标准厂房、办公用房建

设环评豁免。企业在项目主体环评批复前可以开展场地平整、拆

除旧有建筑物、临时建筑、施工用临时道路、通水通电等施工前

期准备工作，不纳入‚未批先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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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引导申报‚绿岛‛项目资金 

积极谋划、有效统筹，分区分类推行‚绿岛‛项目。从工业

污水集中预处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集中喷涂等三类‚绿岛‛

项目为核心，以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的项目为重点，把‘绿岛’

项目作为我市申请资金的重点支持方向，按照属地原则要求各区

加强对‛绿岛‛资金申报的宣传、引导、帮扶，有效减少企业的

治污成本。 

对建成并符合条件的‚绿岛‛项目，纳入环保信任保护和重

污染天气应急管控豁免名单。 

七、小微企业危废收集试点 

依托湖北方新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等省厅备案的小微企业危

废收集试点单位，补齐小微企业危废收集贮存设施短板，降低小

微企业危废收集成本，推动解决小微企业、非工业源产生的小量

危险废物贮存不规范，收集、转移不及时等问题，确保环境安全。

同时鼓励试点单位向小微企业开展危废环境管理延伸服务。 

八、规范中介服务 

根据《深入开展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专项整治

行动工作方案》及局内工作任务清单，聚焦环评文件编制、环境

监测、设施验收、碳排放数据管理等领域，全面整治环境咨询机

构、检验监测机构、技术服务机构等第三方环保中介机构弄虚作

假问题，形成常态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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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文件编制、环境监测、设施验收、碳排放数据管理等中

介管理单位要系统梳理注册地在本辖区以及外省在本地从事对

应业务的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建立第三方技术机构管理台账。

引导中介服务机构入驻我市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网，做好网上中介

超市改革工作，加大对中介组织的引进和培育力度，加快形成中

介组织充分竞争的健康、有序市场环境。 

九、严肃处理加重企业负担行为 

1.严格落实《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名录》及建设项目环评

等级划分的相关依据文件，属地环境管理部门不得随意要求提升

环评等级，如发现擅自要求升级环评等级增加企业负担的，移交

纪检部门处理。 

2.环评单位应科学编制环境影响报告，精准、对症制定污染

防治措施及环境管理计划，不得为了牟利欺瞒建设单位作出提高

环评等级或者提出治理效率低、经济可行性低的污染防治对策等

行为，一经发现将纳入我市环评编制‚黑名单‛并依法依规从严

处罚。 

十、加快建立监测数据共享机制 

通过收集、整理、监测等方式汇集、形成环境质量监测数据

成果，在各级政府（开发区）或环保部门官方网站推动设立专项

版块，共享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数据（5年内），压缩环评建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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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收集基础监测数据的时间，为编制环评告减少监测成本，破解

建设项目环评环境质量监测时间长、费用高的问题。 

十一、免费邮寄‚零跑腿‛ 

引进邮政快递，对我局政务服务审批结果形成的纸质证照、

批文均提供免费邮寄服务。企业群众除了在线下窗口和线上政务

服务平台申请外，还能直接电话申报，与大厅窗口工作人员电话

联系、沟通，对办理事项需要寄送的材料提出申请，并将收件人

详细信息告知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对符合免费寄递范围的材料邮

寄做好记录，并将寄递材料移交至综合（代办）窗口寄送。其产

生的费用由财政统一‚买单‛，让‚快递跑‛代替‚群众跑‛，

实现‚免费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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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鄂州市“两证合一”试点名录 
 

序号 《名录》项目类别号 项目类别 文件类别 

1 

十、农副食品加工

业 13 

15 谷物磨制 131；饲料加工 132 报告表 

2 16 植物油加工 133（不含有浸出工艺的） 报告表 

3 17 制糖业 134 报告表 

4 19 水产品加工 136 报告表 

5 20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年加工能力 1.5万吨

及以上玉米、0.1万吨及以上薯类或豆类、4.5

万吨及以上小麦的淀粉生产、年产 0.1万吨以

上的淀粉制品生产） 

报告表 

6 
十一、食品制造业

14 

21 方便食品制造 143 报告表 

7 22 乳制品制造 144 报告表 

8 24 其他食品制造 149 报告表 

9 
十二、酒、饮料制

造业 15 

25 酒的制造 151 报告表 

10 26 饮料制造 152 报告表 

11 

十六、皮革、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

制鞋业 19 

32 
制鞋业 195（有橡胶硫化工艺、塑料注塑工艺

的除外） 
报告表 

12 

十七、木材加工和

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 20 

34 

人造板制造 202（年产 10 万立方米及以上 20

万立方米以下的胶合板制造 2021、纤维板制造

2022、刨花板制造 2023、其他人造板制造 2029） 

报告表 

13 
十九、造纸和纸制

品业 22 
38 

纸制品制造 223（不含以再生塑料为原料生产

的） 
报告表 

14 
二十六、橡胶和塑

料制品业 29 
53 

塑料制品业 292（年产 1 万吨及以上的泡沫塑

料制造 2924，年产 1万吨及以上涉及改性的塑

料薄膜制造 2921、塑料板、管、型材制造 2922、

塑料丝、绳和编织品制造 2923、塑料包装箱及

容器制造 2926、日用塑料制品制造 2927、人造

草坪制造 2928、塑料零件及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2929） 

报告表 

15 
三十、金属制品业

33 
66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331；金属工具制造 332；

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333；金属丝绳及

其制品制造 334；建筑、安全用金属制品制造

335；搪瓷制品制造 337；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338

（以上涉及通用工序*，使用溶剂型涂料除外） 

报告表 

16 
三十一、通用设备

制造业 34 
69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 341；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342；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343；泵、阀门、压缩

机及类似机械制造 344；轴承、齿轮和传动部

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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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录》项目类别号 项目类别 文件类别 

件制造 345；烘炉风机、包装等设备制造 346；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347；通用零部件制造

348；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349（以上涉及通用

工序*，使用溶剂型涂料除外） 

17 
三十二、专用设备

制造业 35 
70 

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 351；化工、

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352；食品、

饮料、烟草及饲料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353；印

刷、制药、日化及日用品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354；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355；

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 356；农、林、

牧、渔专用机械制造 357；医疗仪器设备及器

械制造 358；环保、邮政、社会公共服务及其

他专用设备制造 359（以上涉及通用工序*，使

用溶剂型涂料除外） 

报告表 

18 
三十三、汽车制造

业 36 
71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367（使用溶剂型涂料

除外） 
报告表 

19 
三十五、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造业 38 
77 

电机制造 381；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382；电

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 383；电池制

造 384；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385；非电力家用

器具制造 386；照明器具制造 387；其他电气机

械及器材制造 389（以上涉及通用工序*，使用

溶剂型涂料除外） 

报告表 

20 

三十六、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39 

79 
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396（涉及通用工序*，使用

溶剂型涂料除外） 
报告表 

21 
三十七、仪器仪表

制造业 40 
83 

通用仪器仪表制造 401；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402；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403；光学仪器制造

404；衡器制造 405；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业 409

（以上涉及通用工序*，使用溶剂型涂料除外） 

报告表 

22 
三十八、其他制造

业 41 
84 

日用杂品制造 411；其他未列明制造业 419（以

上涉及通用工序*，使用溶剂型涂料除外） 
报告表 

23 

四十、金属制品、

机械和设备修理

业 43 

86 

金属制品修理 431；通用设备修理 432；专用设

备修理 433；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运输设

备修理 434；电气设备修理 435；仪器仪表修理

436；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439（以上涉及通

用工序*，使用溶剂型涂料除外） 

报告表 

24 
四十三、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46 
94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 461（涉及通用工序*） 报告表 

注 1：*指《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中涉及通用工序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的。 

注 2：以上行业涉重金属以及《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 年）》、《有毒有害水污

染物名录（第一批）》所列污染物排放的除外。涉及 vocs、颗粒物排放的行业应在承

诺中申请总量来源。 

注 3:不含带专项的报告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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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申请######（项目名称）实施告知承诺制 

审批的函 

 

######（主送单位）：  

根据《鄂州市生态环境领域降成本优环境的若干措施

（试行）》的有关规定，我单位######（项目名称，项目代

码）符合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合一‛政策适用范围，请予

以审批。  

我单位郑重承诺：  

一、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符合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  

二、项目拟采取的措施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

理要求。  

三、项目采取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能确保污

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能预防和控制生态破

坏。  

四、已针对项目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出有效防治

措施（适用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  

五、对作出的承诺及环评‚一口清‛清单（附件）实质

内容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如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

供虚假申请材料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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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环评“一口清”说明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地点（所在园

区，具体位

置） 

规模 工艺（详细流程） 

     

要素 

排放口(编

号、 

名称)/污染

源 

污染物项目 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标准 

大气环境 

    

    

    

地表水环境 

    

    

    

声环境 

    

    

    

固体废物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防治措施 
 

生态保护措施  

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 
 

其他环境 

管理要求 
 

总量控制指标 （无法在排污许可证载明的应承诺依法依规获取） 

 


